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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
南通市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 

提前淘汰报废补贴方案的通知 
通政办发〔2021〕37号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各直属园区管委会，市各有关部门： 

《南通市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提前淘汰报废补贴

方案》已经十五届市政府第7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1年6月21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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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市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 

提前淘汰报废补贴方案 

 

为引导和促进机动车污染减排，加快高排放机动车淘汰更新，

创建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，改善空气环境质量，保障人民

身体健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江苏省机

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《江苏省 2021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计

划》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通过资金补贴，鼓励我市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（以

下简称国三柴油货车）提前淘汰更新，有效减少机动车氮氧化物

（NOx）、颗粒物（PM）等污染物排放，改善空气环境质量。 

二、补贴范围 

自文件发布之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提前淘汰报废的南

通籍国三柴油货车，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，可以享受本次补贴： 

（一）交售给我市具有合法资质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，

并办理注销登记手续； 

（二）报废时的实际使用年限距离江苏省规定强制报废年限

一年（含）以上。实际使用年限计算的起始日期为车辆初次登记

日期，终止日期为车辆交售给我市具有合法资质的报废机动车回

收拆解企业的日期（以《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》上“交车日期”

为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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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车辆不享受本次补贴： 

（一）行政事业单位和财政供养单位的车辆； 

（二）已享受其他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车辆。 

三、补贴标准 

根据国三柴油货车的类型、使用年限、报废时间实施差别化

补贴政策。具体标准为： 

（一）自文件发布之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报废 

对 2011 年（含）以前注册登记的重型、中型、轻型车辆，

分别补贴 21000 元/辆、14000 元/辆、4000 元/辆；2012 年（含）

以后注册登记的重型、中型、轻型车辆，分别补贴 23000 元/辆、

16000 元/辆、4000 元/辆。 

（二）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报废 

对 2011 年（含）以前注册登记的重型、中型、轻型车辆，

分别补贴 15000 元/辆、10000 元/辆、3000 元/辆；2012 年（含）

以后注册登记的重型、中型、轻型车辆，分别补贴 16000 元/辆、

11000 元/辆、3000 元/辆。 

牵引车、专项作业车补贴标准参照同类型车辆。 

四、补贴资金来源 

补贴资金由车辆车籍地（以车管所系统登记为准）所在县（市、

区）财政承担。其中崇川区（包括原港闸区）、南通经济技术开

发区由市本级财政统一支付后，市与区各承担 50%。 

五、补贴申请受理时间、地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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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2021 年 7 月 12 日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，每周一至周五

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，上午 9:00～11:30、下午 14:00～16:30。

逾期不再受理补贴申请。 

车籍地为崇川区（包括原港闸区）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的

车辆在南通市公安局车管所综合服务站（南通市越江路 70 号附

近，原车管所位置）联合服务窗口受理。其他县（市、区）结合

实际分别设置窗口受理。 

六、申领流程 

车主将车辆交售给我市具有合法资质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

解企业（企业名录见附件 1）后，携带以下材料到联合服务窗口

办理补贴申请： 

（一）《南通市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提前淘汰报废

补贴资金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； 

（二）《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》《机动车注销证明》原件及

复印件； 

（三）车主为个人的提供车主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，车主为

单位的提供营业执照（组织机构代码证）原件及复印件； 

（四）与车主名称一致的银行账户复印件； 

（五）委托他人办理的，需提供《授权委托书》（附件 3）、

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。 

经联合服务窗口形式审查不符合条件的，当场告知退回；对

符合条件的车辆，市生态环境、商务、公安部门在 5 个工作日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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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次对受理材料进行审核。审核通过的，由市交通运输局分批次

报市财政局，市财政局自收到报告之日起的 5 个工作日内将补贴

资金指标下达到市交通运输局，市交通运输局自取得资金指标之

日起的 7 个工作日内将补贴资金划拨至车主银行账户。其他县

（市、区）结合实际制定申领流程。 

七、职责分工 

联合服务窗口各部门必须认真履行审核职能，市交通运输局

牵头负责联合服务窗口的组建和日常管理，分批次将审核通过的

明细报市财政局，划拨补贴资金；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国三柴油货

车的认定；市公安局负责审核《机动车注销证明》、车辆注销登

记日期、提前报废的有效性，核对《机动车登记证书》信息，界

定已报废车辆的车型及车籍地；市商务局负责审核《报废机动车

回收证明》的真实性，监督报废车辆拆解行为；市财政局负责安

排补贴资金专项预算，对行政事业单位和财政供养单位车辆的认

定，强化对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；车辆是否享受过其他老旧汽车

补贴由出台相关政策的部门负责认定。 

八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国三柴油货车

提前淘汰报废工作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全面动员部署，强化责任落

实，规范操作程序。 



 

—6— 

（二）强化舆论引导。各地各部门要大力宣传国三柴油货车

污染防治及提前淘汰报废的重要意义，引导鼓励相关车主及时淘

汰报废车辆，定期公开工作进展情况。 

（三）严肃工作纪律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、

挤占、挪用补贴资金，不得拖延兑付时间，坚决杜绝骗取补贴资

金行为。违反上述规定的，一经查实，依法依纪严肃查处。 

 

附件：1. 南通市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名录 

2.南通市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提前淘汰 

报废补贴资金申请表 

3. 授权委托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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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南通市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名录 
 

序号 单位名称 地  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

1 南通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回收部 南通市崇川区姚港路 29 号 陈 安 0513-85605776 

2 南通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海安分公司 海安市海安镇江海支路 72 号 许 炜 15366367566 

3 南通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如皋分公司 如皋市东陈镇南凌居 19 组 张建泉 13806279735 

4 南通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如东分公司 如东县岔河镇古坝社区六组 徐小林 13218283808 

5 南通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海门分公司 南通市海门区天补镇通启路 201 号 朱建生 13962737188 

6 南通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启东分公司 启东市汇龙镇克明村 19 组 施 辉 13906282085 

7 南通报废汽车回收拆解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 南通市通州区兴东街道双楼村西 1 组 曹 新 13506288102 

南通市商务局咨询和投诉电话：0513-8521563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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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南通市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提前淘汰报废补贴资金申请表 

车
主 
基
本
信
息 

车辆所有人  

身份证号码/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 

住址  联系电话  

办理类型 
□本人办理  □委托人办理 □委托企业办

理 
是否附委托书 □是□否 

经办人  
身份 

证号 
 经办人电话  

开 户 银行

名称 
（须填写全称） 

开 户 银行

账号 
 

报
废
车
辆
信
息 

车牌号码   使用性质  品牌型号  

车辆识别代号  发动机号码  车辆出厂日期  

注册登记日期  报废交车日期  注销日期  

报废汽车回收证明号

是否有效 
□是   □否 

机动车注销证明号 

是否有效 
□是   □否 

是否距离强制报废 

一年（含）以上 
□是   □否 

是否享受过老旧 

汽车补贴 
□是   □否 

车辆类型 □轻型□中型 □重型 

总质量（千克）  燃料种类  

申请补贴金额 人民币：    万    仟元整     ￥                  元 

本人承诺所填内容真实有效，且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  申领人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审核 

部门 

意见 

市生态环境局 市商务局 市公安局 

审核意见： 

 

经办人：      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审核意见： 

 

经办人：      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审核意见： 

 

经办人：       

 

（盖章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注明：1.车辆信息以《机动车登记证书》内容为准； 
2.填表人务必准确填写个人或单位银行账户信息等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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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授权委托书 

   

委托人（姓名）：_____________ 

身份证号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； 电话：_____________ 

联系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受委托人（姓名）： _____________ 

身份证号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； 电话：_____________ 

联系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兹授权 __________（受委托人）依照《南通市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提前淘汰报废

补贴方案》之规定，代为办理车牌号码为______________的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货车提前

淘汰报废补贴资金申领之相关事宜。 

  有效期限： _____年___月___日至_____ 年___月___日。受委托人代为提交申请材料、

填写相关信息和办理相关手续。 

  受委托人在其权限范围内签署的一切有关文件，我本人（单位）均予以承认，由此在法律上产

生的权利、义务均由委托人享有和承担。 

 

委托人：___________  （签字盖章） 

受委托人：____________（签字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_______年___月___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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